
經歷神生機的救恩，等於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 

(摘錄第四～六篇) 

 我們在生命裏面得救，還有更進一步的啓示，就是不僅叫我們在生機的救恩

裏得救，更是叫我們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。我們在生機的救恩裏得救有多少，

我們彰顯出來作王的生活就有多少。在生命中作王，就是我們經歷神生機救恩

的驗證。這就如同一個人說自己很健康是不算數的，他需要去驗血，檢查他的

紅血球、白血球、膽固醇等等都正常了，那纔證明他是真的健康。要知道我們

是不是真正經歷神生機的救恩，就必須看我們是不是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。 

 我們所得的生命，不僅拯救我們脫離一些事物，更使我們作王管理一切，這

遠高過在生命裏得救。我們已經在客觀上接受了義，現今還需要不斷的接受洋

溢的恩典(就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成為終極完成的靈)，使我們能在主觀的生命中

作王。羅馬六至十六章，就是向我們說明在生命中作王的意義。…這一切都向

我們說明作王的意義。但所闡述、說明的這一切，都不是由於我們自己的努力，

乃是藉著我們接受洋溢的恩典。 

 我們怎麼知道是在生命中作王？羅馬六至十六章的種種啓示給我們看見，如

果我們有其中所描繪的生活和經歷，就證明我們的確是在生命中作王。 

一 在與亞當同死—六 3，4上，5上，6～8上，加二 20上，弗四 22。 

二 在與基督同活—羅六 4下，5下，8下，加二 20下。 

三 在一切境遇中得勝—羅八 31～39，參林前十五 54～57。 

四 在與基督接枝等等事上生活—羅十一 17～24。 

五 在不建立自己的義，而建立神的義：特別加強，特別顯耀—九 14～33，十

1～4。 

六 在接受基督作神的義：特別標榜，特別成功—十 4，腓三 9，林前一 30。 

七 在獻身過身體的生活：要特別實際，要特別豐富：—羅十二～十三。 

八 在接納信徒過召會生活等等的生活上：要特別普遍，要特別平順—十四 1

～十五 13。 

九 在傚法使徒將各地的召會帶進基督身體的交通—十四 3，十五 7～9，25～

33。 

十 在跟隨使徒的腳蹤，將眾聖徒帶到基督身體全體的相調等等的生活中作

王—十六。 


